
矿山专利,矿山中控,矿山主要设备

免责声明：上海矿山破碎机网: http://www.jawcrusher.biz本着自由、分享的原则整理以下内容于互联网, 若有侵权
请联系我们删除!

上海矿山破碎机网提供沙石厂粉碎设备、石料生产线、矿石破碎线、制砂生产线、磨粉

生产线、建筑垃圾回收等多项破碎筛分一条龙服务。

联系我们：您可以通过在线咨询与我们取得沟通! 周一至周日全天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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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石英砂选矿设备---秦皇岛市浩霖石英砂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干法石英砂生产线的厂家，公司自主

研制的干法石英砂生产线已申请国家专利，是中国节能环保型石英砂生产线的第一品牌！干法石英砂生产线采

用适应材质大大降低了设备磨损；采用先进工艺，实现干法生产；专业的磁选技术，使石英砂含铁量大大降低

；机组负压进行，实现了洁净生产；集中控制，减小了占地面积；真正实现了高效节能无污染生产。

石英砂生产线主要结构：由高纯磨砂机分离筛回料机提升机粗筛细筛集尘器净化塔和风机管路组成。

石英砂生产线工艺流程：粉碎-分离-粗选-精选-风选-收尘-净化售后服务：我厂有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安装调试，

直至生产出合格产品。在保修期内，凡属于设备制造问题发生的故障，均由供方负责维修，凡属于用户使用或

维护保养不当及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坏不在保修范围之内。我公司本着“客户第诚信至上”的原则

，与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提供售前售中售后的全面服务。三优势：高科技材料阻燃抗静电，拥有

国家专利证安标证iso认证，经济耐用，可反复使用，方便快捷省时省力迅速完成封孔，封孔严密，可随孔径的

不规则变化而变化，深度封孔器量身定做。原告北京宇田世纪矿山设备有限公司北京诚田恒业煤矿设备有限公

司北京辉越景新矿山支护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原告）与被告北京蓝畅机械有限公司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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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案，本院于年月日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年月日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宫志

强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杨立新到庭参加了诉讼。但被告却始终未能依约定按时完成上述合同义务，且恶意隐瞒

销售数量，经多次催告，被告仅支付技术使用费万元，对剩余应付的技术使用费至今未能给付。

专利设备

年月日，高学敏李诚李长增发表《声明》，将与被告签订的《专利技术使用合同书》中自己的全部权利转让给

三原告。

鉴于被告的严重违约行为，三原告于年月6日向被告发出书面通知，要求被告在收到该通知日内，按照合同约

定履行义务，支付全部迟延履行的专利使用费，否则，前述《专利技术使用合同书》自该通知书规定的日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解除。但被告对三原告的合法正当的要求仍然置之不理，故三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

：解除《专利技术使用合同书》；被告向三原告支付截至007年月的专利技术使用费5万元；被告向三原告支付

因迟延支付专利技术使用费而产生的利息共.085万元（自被告最晚应支付专利技术使用费之日007年0月日起至

本案起诉之日止）。因被告拒不提供年月后的销售数据，原告无法主张该部分专利技术使用费具体数额，但原

告保留继续追索该部分使用费的权利。

三原告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的行为表明，高学敏李诚李长增是将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概括性转让给了三原告，

但是，按照我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只有经过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才可以将自己在合同

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而本案中，高学敏李诚李长增单方发表的《声明》并没有经过被告的同意

，因此，该《声明》对被告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三原告据此没有法律效力的《声明》主张合同权利缺乏法律依

据。而本案的三原告不是专利权人，如果专利权人将自己的合同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那么，在本案《专利技

术使用合同书》这份合同矿山专利,矿山中控,矿山主要设备还在有效期的前提下，三原告提出解除合同就免除

了专利权人高学敏李诚李长增提供技术资料进行技术指导等合同义务，便三原告能够履行上述义务，在专利权

属于自然人的情况下，被告的制造行为也是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矿山设备专利

因此，被告认为本案中的专利技术使用合同根据合同性质属于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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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专利权人不能将自己的合同权利和义务概括性转让给他人。三项专利技术为：带托梁的组合支架，专

利号为：；托梁同步移动的组合支架，专利号为：00490.7；支柱共用底盘的支架，专利号为：067.7。被告使用

上述专利技术制造支架，按照市场规则被告付给高学敏李诚李长增专利技术使用费为销售额的％，税金由高学

敏李诚李长增承担。被告改动图纸要向高学敏李诚李长增通报，因选型不当或制造质量或代用材料发生事故由

被告负责，由于设计发生问题，由高学敏李诚李长增承担责任。被告每半年向高学敏李诚李长增提交一次销售

清单，清单包括购买单位架数单价总价订货期交货期，高学敏李诚李长增有权查阅被告销售合同及销售账目。

年月日，被告与李长增李信斌又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约定，根据被告与高学敏李诚李长增于年月日签

订的《专利技术使用合同书》，被告应按销售额的％向高学敏李诚李长增交付专利使用费。

矿山设备

为了方便操作，双方协商决定，高学敏李诚李长增的税金由被告代缴，付给高学敏李诚李长增的专利使用费由

％改为％。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一直未向高学敏李诚李长增提交销售清单，只在年向高学敏李诚李长增支付

了一次专利技术使用费万元。但高学敏李诚李长增取得了一份被告年月日的投标文件，该投标文件的内容是被

告近两年的销售业绩，该销售业绩表中显示被告销售了“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产品29架。高学敏李诚

李长增认为按照此表的记载，被告应向高学敏李诚李长增支付专利技术使用费余万元，而被告给付的万元技术

使用费的数额远远不够。年月日，高学敏李诚李长增共同签写了一份《声明》，内容为：本人于年月日与被告

签署了《专利技术使用合同书》。现本人决定将该专利技术使用合同中我方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请求支

付使用费主张违约金及解除或续签合同等合同权利全部转让给三原告。年月日，高学敏李诚李长增在共同签署

的《说明》中再次强调：我三人在与被告签订《专利技术使用合同书》后，已将全部相关资料交付被告，并给

予了其应有的技术指导。年月日，三原告向被告发出了一份《通知书》，内容为：年月日，贵公司与高学敏李

诚李长增签署了《专利技术使用合同书》。合同签订后，贵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虽经高学敏李诚李

长增多次催要，贵公司仅于年支付技术使用费万元，剩余的技术使用费至今未付。

另外，三原告指出其计算出来上述被告的销售额，均为在被告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中明确记载的“整体顶梁

组合悬移液压支架”产品的销售额，没有其他非专利产品在内。而被告所谓外购的立柱千斤顶操纵阀高压胶管

等产品都是制造“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产品的必要配件，高学敏李诚李长增授权被告使用的三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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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制造带托梁的组合支架的一个整体的技术，在双方签订的《专利技术使用合同书》中约定的被告按支架

的销售额来支付专利使用费，所以不能扣除所谓通用产品部分。被告对附表中所列内容无异议，但被告提出应

按其实际收回货款的数额来计算应该给付高学敏李诚李长增三人的专利技术使用费，不应按合同约定货款数额

来计算。

因三原告不掌握被告年月以后是否矿山专利,矿山中控,矿山主要设备还有销售，故三原告在本案中只请求截至

年月被告因销售支架产品所应支付的专利技术使用费，故本院对年月之后被告再有销售涉案产品而应支付的技

术使用费在本案中不做处理。根据三原告及被告的核对，本院确认被告在年月前签订的涉案支架产品销售合同

共有份（见附表第－号合同）。对于这份合同，被告确认已经履行完毕，故本院将依据该份合同订立的销售数

额计算被告应该向三原告支付专利技术使用费，并扣除被告已经向高学敏李诚李长增三人支付的万元专利技术

使用费。

关于三原告提出的解除合同的请求，本院认为被告虽有违约行为，但尚未导致合同完全无法履行，被告与客户

在年月以后签订的合同也正在履行中，此时解除合同会造成市场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故本院对三原告此项请求

不予支持。

在合同有效存续期间被告仍可继续销售合同约定的使用高学敏李诚李长增享有专利权的技术制造的支架产品，

但合同期限届满后，被告在未能续约的情况下应停止使用高学敏李诚李长增三人享有专利权的技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元，由北京宇田世纪矿山设备有限公司北京诚田恒业煤矿设备有限

公司北京辉越景新矿山支护设备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元（已交纳）由北京蓝畅机械有限公司负担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四未经许可，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与裁判文书库及其内容的链接，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

部和局部镜像），不得拷贝或传播本裁判文书库信息。

原文地址：http://jawcrusher.biz/psj/binlKuangShanyMS0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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